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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降低建设施工的成本成为施工企业关注的热点。 而传统的库存管理模式不利于建设

施工成本的降低，因此供应链库存管理的优势也随之受到学者们及工程实践人员的关注。 供货商管理用户库存（VMI）模式下

供应商对客户的库存进行管理，改变了传统的库存管理方式、提高了供应链的收益。 但 VMI 模式实施过程中供应商与施工单

位间存在责利不对等的情况，为促进该模式的实践需对 VMI 所获的收益分配进行合理的协调。 从库存成本的角度对 VMI 实施

所获的直接收益进行了分析，结合 Stackelberg 博弈及价格补偿给出了供需双方收益分配的协调办法，并以算例简要说明。最后

指出研究中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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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筑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建筑施工类企业仅靠单打独斗已越来越不适于市场竞争，也有碍于企

业的长远发展， 同时建筑业的微利性特点使得这些企业不得不从降低成本的角度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因此如何降低成本便成为学者及工程实践人员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而就具体的建造生产项目而言，施工

企业可以从多个角度对成本进行优化，采用供应链思想下的库存管理方式来降低施工项目的库存成本便

为其中一种。
供货商管理用户库存（vendor managed inventory，VMI）是从供应链管理衍生的库存管理模式，它与传统

的施工项目库存管理不同，供应商与施工方不再是各自为政的进行库存管理，而是供应商对施工方的库存

进行管理，供需双方基于 VMI 协议/契约，保持信息共享对库存水平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合作的基础上来降

低供应链的总库存成本。 此外 VMI 的工程实践及相关研究表明：当实施该模式时，施工企业不仅从库存转

移中降低了自身的库存成本，还取得了在库存相关处理及时间消耗方面显著的改善 [1-2]。 VMI 模式的优点虽

显著，但供应商与施工企业在实施 VMI 过程中存在责利不对等的情况，供应商承担了原本由施工方自行承

担的库存成本，同时库存的损耗及相应风险也从施工方转移给供应商；尽管供应商可从长期合作中获益，但

施工方则是该模式的主要受益方。 因此，供需双方需对实施 VMI 模式所得收益的分配进行协调，否则 VMI
契约也无法在供需双方间建立。

对于 VMI 协调及收益分配方面的相关研究：孙莹等 [3]将库存成本的结余视为收益，考虑缺货情况下

VMI 集成后供应链的收益分配问题；王利，王心一，张成堂等[4-6]则是结合博弈模型对供应链各节点或供需双

方的决策进行分析来确定 VMI 合作的收益共享问题；还有从 VMI 合同/契约的角度来制定相应的激励或补

偿机制来解决供需双方的协调问题[7-8]。 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其他行业而并非建筑业，VMI 模式在

他行业中多数情况下是供应商占主导地位，而在建筑业环境下的建材供应市场往往是买方市场即建材需求

方占主导地位，因此建筑业实施 VMI 模式的供需双方协调问题不能简单套用工商领域的惯用办法。 本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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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建筑施工项目视角， 运用 Stackelberg 博弈对供应商和施工方是否进行 VMI 合作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分

析，结合价格补偿得出了在施工方占主导地位时供需双方能达成合作的 NASH 均衡点，当均衡点满足时供

需双方能够对收益分配实现有效协调。

1 VMI 的实施及收益分析

1.1 VMI 的实施

在实际的总承包项目中，往往供应商是与总承包商签订供货合同，因此在 VMI 工程实践时，VMI 协议

也是在供应商与总承包商间签订，本文则基于以上前提考虑总承包商的施工单位（需方）与供应商（供方）进

行 VMI 收益分配的协调问题。 在 VMI 模式实施过程中，供应商基于数据传输平台/工具对需方的需求量、库

存状态、库存消耗量等信息实时跟踪，依据这些信息制定补货单并发至需方，需方对补货单进行确认或休整

并反馈至供应商，供应商根据确定的补货单进行补货，其补货模式类似工业生产中的即时供应，可以有效控

制施工项目现场的库存水平。 图 1[2]描述了 VMI 模式的具体实施流程。

图 1 VMI 模式在施工项目中的运行

Fig.1 The operation of vendor-managed inventory i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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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MI 收益分析

VMI 模式的直接效益来自供需双方总库存成本的降低， 而 VMI 的运行特点使得需求方成为该收益的

“大赢家”，因此供需双方需协调的分配对象为 VMI 实施前后的总库存成本降低额。 下面对总库存成本降低

额的计算进行相应的说明：考虑供应商与施工单位所形成的二节点供应链，以拓展的 EOQ 模型进行 VMI 实

施前后该二节点供应链总库存成本变化的分析。 为了便于讨论分析，假定施工单位的某项建设材料由一家

供货商供应且该供应商完全具备实施 VMI 模式的能力。 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需确保建材库存量不拖累施

工进度，供应商则需确保建材的充足供应，因此供需双方均存在一定量的安全库存；同时对于建设施工项

目，当工程量基本确定时其相应的建材需求量也基本可视为定值，因此可假设施工单位的建材需求量一定；
此外缺货会对施工进度造成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施工单位（对业主的）违约；因此不考虑缺货的情况并

假设订货提前期一定。
为完成数学模型的构建，需对相应参数进行说明：
设定 D 表示施工单位的需求量； 施工单位的订货费用和供应商的发货准备费用分别由 C1 和 C2 表示；

施工单位和供应商的安全库存分别以 S1 和 S2 表示； 施工单位和供应商的单位平均库存存储费用分别由 I1
和 I2 表示；最优订货批量以 Q 表示；T1 和 T2 分别表示施工单位和供应商的库存成本；TC 表示供应链的总库

存成本；实施 VMI 模式后由供应商管理施工单位的库存，施工单位的订货费用降低为 C1′，供应商的安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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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为 S3；供应商的库存成本由 T2′表示，供应链总库存成本以 TC′表示。

1.2.1 VMI 集成前的库存成本

在传统的库存管理模式下，施工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项目施工计划等确定最优的订货批量进行

施工物料的采购，因此其库存成本的构成为：订货费用和建材存储（包括即到的建材和安全库存）费用。
由 EOQ 模型有施工单位的最优订货批量及库存成本为

Q= 2C1×D
I1姨 ； T1=

Q
2 ×I1+

D
Q ×C1+S1×I1= 2C1×D×I1姨 +S1×I1 （1）

类似的，供应商的库存成本构成为：发货准备费用、即出建材的存储费用、安全库存存储费用。 则传统模

式下的供应商库存成本为

T2=
Q
2 ×I2+

D
Q ×C2+S2×I2=

C1×I1×D
2姨 × C2

C1
+ I2I1姨 姨+S2×I2 （2）

因此在 VMI 模式实施以前，供应商和施工单位所形成的二节点供应链库存成本总和为

TC= T1+T2 = 2C1×D×I1姨 + C1×I1×D
2姨 × C2

C1
+ I2I1姨 姨+S1×I1 +S2×I2 （3）

1.2.2 VMI 实施后的库存成本

当施工单位与供应商建立 VMI 合作后，供应商对施工单位的库存进行管理，共同追求供应链总库存成

本最小的目标。 由于供应商负责施工单位的建材订货、采购、管理等，此时施工单位不再负责自身的库存管

理情况，因此在 VMI 模式下供应商的库存成本构成为：订货成本及发货准备成本、即出建材（供方）及即到建

材（需方）的库存成本以及相应的安全库存费用。 此时该二节点供应链的总库存成本即供应商的库存成本为

TC′=T2′=
D
Q ×（C1′+C2）+

Q
2 （I1+I2）+S3×（I1+I2） （4）

根据式（4）可计算实施 VMI 模式以后供应商的最优订货批量，对式（4）中的 Q 进行求导令其为 0，得出

该模式下的最优订货批量

Q′= 2D（C1′+C2）
I1+I2姨 （5）

将式（5）代回式（4）可得 VMI 模式实施后该二节点供应链的总库存成本，即

TC′=T2′= 2D（C1′+C2）（I1+I2）姨 +S3（I1+I2） （6）
因此对于供应商与施工单位而言，在 VMI 模式实施后相较于实施前总库存成本的降低额为式（3）与式

（6）的差值，该差值为

荦TC=TC-TC′= 2C1×D×I1姨 + C1×I1×D
2姨 × C2

C1
+ I2I1姨 姨+S1×I1 +S2×I2- 2D（C1′+C2）（I1+I2）姨 -S3（I1+I2） （7）

由于安全库存 S=zσ L姨 ,其中 σ 为需求标准差，z 为安全系数，L 为提前期。 实施 VMI 模式之后，有供应

商对施工单位的库存进行管理，可降低施工方的需求偏差[9]。 因此有 S3＞S1，S3＞S2，则 S1×I1+S2×I2-S3（I1+I2）＞0；

而 2C1×D×I1姨 + C1×I1×D
2姨 × C2

C1
+ I2I1姨 姨- 2D（C1′+C2）（I1+I2）姨 = C1×I1×D

2姨 × 1+ C2

C1姨 - 1+ I2I1姨姨 姨
2

不小于

0；因此对于式（7）恒大于 0，即 VMI 模式实施后该二节点的总库存成本降低了，其降低额即 VMI 模式所带来

的直接收益为荦TC。

2 VMI 模式的协调

2.1 协调分配方法的比较

在供应链中用于收益分配的协调方法主要有 3 种：批发/促销价补偿、比例分配或共享系数协调[12-13]、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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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收益分配的方法 特点及适用情况

批发/促销价补偿[10-11]
由供应商对需方提供批发价或促销价，来降低需方的成本以实现对需方的收益补偿，用于

供应商占主导地位时的供应链收益共享。

比例分配或共享系数[12-13]
对供应链各参与方的投入比重进行计算， 根据各方的投入比例决定收益的分配或共享比

例，该方法较为公平，但各方投入比重不宜衡量，且只考虑投入比例未必能够达成合作。

价格补偿[9]
由需方为供应商提供材料进价的补偿来弥补供应商的投入， 该方法对补偿价格的确定较

为容易直观，且适用于需方占主导地位时的供应链收益分配。

表 1 协调分配方法的比较
Tab.1 The comparis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ethods

由节 1 的分析可知，在实施 VMI 模式之后，供应链总库存成本得以降低且需方获得明显的收益（不再

承担库存成本），但供应商的收益却不显著；结合表 1 的分析，供需双方在进行 VMI 合作时，需方可采取价

格补偿的方法对供应商进行激励以保障供应商的收益，以此促进双方的长期合作。
2.2 价格补偿点的计算

根据我国建筑行业的特点，建材市场具有典型的“买方市场”特征，即需方占据主导地位。 假定在完全信

息的情况下，需方想运用 VMI 模式来进行某项建材的库存管理，需方先向供应商提出价格补偿，供应商处

于跟随者的地位，可接受或拒绝需方提供的补偿价格，因此该过程可视为 Stackelberg 博弈，基于供需双方均

为理性人的假设，供需双方对于实施 VMI 模式所获的预期收益均为传统模式下（即实施 VMI 前）的最大值。
因此若要实现合作，供需双方在实施 VMI 模式后的收益应均不小于各自的预期，同时由于需方占据该博弈

的主导地位， 所以其 NASH 均衡在于实施 VMI 模式后保证供应商收益不少于预期的前提下需方收益最大

化，其数学表达为

Max Y1（w），
S.T. Y2（w）≥荦T2

Y2（w）＝D×w （9）

荦T2=T2′-T2= 2D（C1′+C2）（I1+I2）姨 ＋S3（I1+I2）－
C1×I1×D

2姨 × C2

C1
+ I2I1姨 姨－S2×I2 （10）

其中，Y1（w）表示在实施 VMI 模式时需方提供价格补偿 w 后所获得的收益；Y2（w）表示获得价格补偿 w 后供

应商收益的增加/补偿值；T2 表示 VMI 模式实施后供应商库存成本的增加值。 对于式（8），需方若要获取最大

的收益，只需以最小的补偿价格去弥补供应商所增加的成本即可，因此式（8）可转变为

Min w，
S.T. Y2（w）-荦T2≥0

结合式（9）、（10）、（11）进行求解，当补偿价格 w 满足下式时，该博弈模型得解

w= 2（C1′+C2）（I1+I2）
D姨 ＋ S3×（I1+I2）

D － C1×I1
2D姨 C2

C1
+ I2I1姨 姨－ S2×I2D （12）

综上，在施工单位占据主导地位时，当施工单位向供应商提供一定的价格补偿使供应商参与 VMI 模式

所获收益不小于其不参与的情况时，施工单位与供应商能够达成收益分配的协调进而进行 VMI 合作。 此时

施工单位提供的价格补偿为 w，供应商获得补偿收益荦T2，施工单位获得的收益则为荦TC－荦T2。
2.3 算例

某建设施工项目，总承包商欲对钢筋材料实施 VMI 管理，现有供应商满足条件，实施 VMI 合作。 现需钢

筋 2 000 t， 施工单位的每次订货费用 C1 为 1 500 元； 供应商的每次发货准备费用 C2 为 1 200 元； 在实施

格补偿[9]，3 种方法的特点及适用情况如表 1。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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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协调分配结果
Tab.2 The resul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MI 实施 供应链总库存成本 库存成本节约额 价格补偿 供应商所获补偿 施工企业所得收益

VMI 实施前 38 957 — — — —

VMI 实施后 16 907 22 050 8.5 17 000 5 050

元

谈飞，等：VMI 模式下施工企业与供应商协调研究

由表 2 可知，在施工项目中实施 VMI 模式能够降低供应商与施工企业的总库存成本，同时当供需双方

对价格补偿达成协议时，双方可以实现对库存成本的节约额进行合理分配，这有益于将 VMI 模式实践于建

设施工项目，同时实施 VMI 模式也使得施工企业从库存管理中解放，有益于其竞争力的提升。

3 结论与展望

VMI 模式在降低库存成本方面的优势为建筑施工企业带来了机会，有利于施工企业收益的增加及竞争

力的提升。 但 VMI 模式实施过程中供需双方存在收益不对等的情况，因此 VMI 的实施需要对预期收益的分

配进行有效协调。 在对供需双方实施 VMI 决策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价格补偿给出了供应商与施工单位实施

VMI 模式时对收益分配协调的办法，希望对建筑业实施 VMI 模式形成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为了简化分

析，本文所讨论的环境较为理想，因此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
1） 建设施工项目所需的建筑材料品类繁多，但并非所有的建材都适用 VMI 模式，工程实践中实施该模

式需结合具体建材的特点。
2） VMI 模式的成功实施要求供需双方保持高水平的合作， 而收益分配的协调只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并非充分条件，因此工程实践中还需考虑更多其他因素。
3） 在具体的工程项目中，同种建材可能由 2~3 家供应商同时供应，在此类情况下实施 VMI 模式还应当

考虑供应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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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I 模式以前，施工单位及供应商的安全库存 S1 和 S2 分别为 35 t 和 50 t；施工单位及供应商的单位平均库

存费用 I1 和 I2 分别为 30 元/t 和 25 元/t；实施 VMI 模式以后，施工单位的订货费用降低为 500 元；而供应商

的安全库存降低到 30 t。
根据以上数据并结合式（3）（6）（7）（12）可得在实施 VMI 以后，供需双方的库存成本降低 22 050 元；价

格补偿 8.5 元/t 时，供应商可得价格补偿 17 000 元，而施工单位即需方可获收益 5 050 元，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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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how to reduce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is unfavorable to reduce the cost of con-
struction by traditional inventory management, scholars have been exploring advantages of inventory management
of supply chain.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has changed the way of traditional inventory management and im-
proved the income of supply chai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VMI, there is no reciprocity
between the supplier and the construction unit.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VMI . From the view of inventory cost, the direct benefit of VMI is ana-
lyzed. The method to coordinat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supplier and the construction is proposed with
Stackelberg game and price compensation, and an example is given to illustrate the result. Finally, the shortcom-
ings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prospect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construction supply chain；Stackelberg game；pric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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